《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的工作部署，按照《北京市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工作要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起草了《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二、基本内容
《实施方案》由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实施三部分构成。总体要求部分明确了要立足首都城市“四个中心”战略定位，优化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机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原则；重点任务部分是《实施方案》的核心内容，从项目挖掘梳理、突出门类特点、拓展融合空间、丰富旅游产品、培育产品品牌、深化场景设计、完善人才培训七方面提出了工作任务。其中，突出门类特点部分，针对传统民俗、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康养体验四大类非遗项目提出了工作任务。组织实施部分主要包含三方面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宣传推广、加强总结和创新。
三、政策特点

（一）文化传承与创新驱动并重。《实施方案》在强调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同时，注重通过创新手段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通过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推荐项目目录的建立与宣传推广，增加北京非遗旅游在国际与国内市场的识别度、可见度和吸引力；支持非遗传承人参与旅游服务，通过展演、教学等形式向游客传播非遗。另一方面，鼓励非遗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深度融合，开发具有北京文化特色的产品，举办特色文化体验或消费活动。

（二）产业融合与部门协同并行。《实施方案》鼓励非遗与旅游、文化、体育、中医药等多个产业领域融合，支持非遗企业、老字号等跨界合作，共同开发非遗旅游商品和文创产品，形成多元化的非遗旅游产业链。《实施方案》明确了不同部门在非遗旅游产品开发、品牌建设、市场宣传、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任务，通过加强跨区跨部门之间的交流学习，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拓展非遗旅游发展空间。

（三）北京特色与国际化视野并举。《实施方案》凸显了北京非遗的独特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以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北京老城等标志性文化带为依托，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非遗旅游品牌，传播和推广北京特色非遗文化。同时，《实施方案》注重提升北京非遗旅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面向国外游客讲好北京故事，提升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文化传播效能，推动北京非遗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